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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校為深耕博士生之研究能力，提升博士生之研究表現，特訂定「中國醫藥大學

菁英博士生遴選與獎勵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獎勵對象： 

本校在學1至5年級博士生，包含在職與非在職者。 

第三條 遴選方式：每年舉辦一次，分「院級初選」及「校級複選」兩階段。 

一、院級初選 

(一) 遴選機制：由指導教授推薦優秀博士生參加所屬學院之菁英博士生初選。被

推薦之博士生需繳交指導教授推薦函及研究表現等資料至學院。 

(二) 遴選方式：由各學院籌組委員會辦理，遴選當學年度該學院所有在學博士生

總人數之10%(無條件進位)，參加校級複選。 

二、校級複選: 

(一) 評分機制：每學年度舉辦一次，由研究生事務處籌組「菁英博士生遴選委員

會」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統一辦理。本委員會由研究生事務長擔任召集人，另

由召集人推薦資深教授六至八人，經陳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。 

(二) 評分方式： 

1. 「壁報比賽」：每位院級初選之獲選學生須參加壁報比賽，由本委員會

依學生壁報內容進行評分，再依成績排序，遴選參加口頭報告競賽。 

2. 「口頭報告競賽」：每位參賽之學生需親自到場進行15分鐘英文口頭報

告，由本委員會依學生報告內容之創新性、完整性及學術影響力進行評

分。 

第四條 獎勵方式：依校級複選結果，成績由高而低排序。 

一、「典範博士生獎」：頒給5萬元生活助學金，並優先推薦出國研修。 

二、「傑出博士生獎」：頒給3萬元生活助學金。 

三、「優秀博士生獎」：頒給1萬元生活助學金。 

各獎項獲獎名額，由本委員會依當學年度學校經費預算決定，並於遴選前公告

之。 

第五條 生活助學金於獲獎之學年度核發，分上、下學期，各核給總額之二分之一。依本

辦法領取生活助學金之博士生，須為在學且完成註冊手續；學期中休學者，該學

期停止發放，已發放者應按比例繳回。 



 

第六條 本辦法經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、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 


